
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

渝（忠）环准〔2024〕33 号

重庆市通达投资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忠县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项目（项目代码：

2020-500233-88-01-154625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

资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法律法规

的有关规定，我局原则同意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15001076635719127）编制的《忠县皇华城考古遗

址公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一、项目的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为：本项目位于忠县忠州街

道顺溪社区皇华岛内，为新建项目，主要包括考古勘探与发掘、

文物保护与利用、配套设施建设及环境整治四部分。项目总投资

28117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314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.12%。

二、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，必须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

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，重点应做

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废气污染治理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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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《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》、《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

例》等相关要求，加强环境管理，文明施工。施工期采用洒水抑

尘，在易产生扬尘的作业时段、作业环节，增加洒水频次；加强施

工机械管理维护，减少燃油机械废气对环境的污染；运送车辆出

入口设置硬化地面，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和排水、泥浆沉淀设施，

在运输沙、石等建筑材料时，不得装载过满，防止沿途洒落。

运营期饮食业油烟经设置的油烟净化器净化后排放，确保饮食

业油烟和非甲烷总烃满足《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50/859-2018）表 1 中相应标准限值；污水处理设施臭气通过周

边绿化植物吸收后对周边环境基本无影响，但臭气须满足《恶臭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中相应标准限值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废水污染治理措施

施工期施工场地内设置隔油沉砂池，隔油沉砂池四周做防渗

漏砌护，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综合利用，不外排；生活

污水依托周边现有设施收集后，用作农肥，不外排。

运营期生活污水、餐饮废水经设置的 3 座分散布局的地埋式

污水处理设施（总规模 200m3/d，处理工艺为膜生物反应器

（MBR）处理工艺+生态湿地深度净化）处理达《城市污水再生

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18920-2020）相应标准限值后，回用于

冲厕、道路浇洒绿化等，不外排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治理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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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《重庆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、《重庆市环

境保护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文明施工。施工期优先选用低噪声设

备，合理布设高噪设备，并采取消声、隔声等措施降低施工噪声

影响。运营期设置相关警示牌，加强宣传和管理，合理布局消防

水泵、柴油发电机等设备，并采取减振、隔声、消声等降噪措施

降低源强，确保厂界噪声满足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22337-2008）中相应标准限值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固废污染治理措施

施工期分类收集建筑垃圾，无利用价值的废弃物应按照相关

要求运至指定建筑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，可回收利用部分回

收利用，废旧管材、纸类、废金属料等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站；

机修废弃油手套、油棉纱等含油废料及含油废水处理后产生的废

油、油泥等，应分类收集后交由具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；

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

运营期合理布设垃圾收集设施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与枯枝

落叶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，严禁随意堆放。食堂设置专用餐厨

垃圾收集桶，餐厨垃圾交由具有城市生活垃圾经营许可证的单位

处理。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定期清掏，并委托市政环卫部门

通过摆渡船密闭转运出岛后集中处置。一般工业固废贮存、处置

参照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20）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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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措施

施工期严格落实陆生动植物保护、景观生态体系保护、水土

保持、皇华岛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及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措施。加强

野生动物法律法规宣传，增强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，严禁捕

杀野生动物，严禁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，强化对重点保护动物保

护。加强用地范围内土地资源管理与保护，强化水土保持措施，

合理安排工期，避开暴雨季节进行大规模土石方开挖与回填，避

免雨水对地表土壤的冲刷和破坏。加强对评价区内现有植被的保

护，严格限定施工范围，严禁进入生态保护红线内非法施工，禁

止乱砍生态保护红线内林木；工程废物及时处理并运出，严防燃

油、废水泄漏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。对项目占地中土层较厚的耕

地和林地进行表土剥离用于边坡绿化和施工临时占地表土回填，

对占地范围内品相较好的乔灌木进行移栽，并优先用于后期植被

恢复。工程竣工后对临时占地进行迹地恢复，维护生态完整性。

运营期加强项目范围内园路沿线绿化，降低交通噪声影响；

设置警示牌，禁鸣限速等标志，减少运营期人类活动对区域内生

态环境的影响。

（六）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范和要求，加强环境风险防范管理，制

定应急防范机制，强化监管和巡查，消除事故隐患，确保周边水

质安全；加强施工人员环境保护教育宣传，规范施工行为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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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施工期排放的“三废”，做好污染物处置工作。

（七）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措施

严格落实保护遗址内部文物本体及其环境安全保护措施。遵

守国家现行文物保护施工及验收规范，制定修缮设计方案（包含

场地内降土专项方案），并严格按照方案施工，避免因不当施工造

成文物破坏，同时做好包括文字、图纸、照片及录像记录，留取

完整工程技术档案资料。

三、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

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

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。项目竣工后，你公

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

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，公示期满 5 个工作日内，建

设单位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，填报验

收等相关信息。

四、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

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依法重新报批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5 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

的，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五、本批准书内容依据你公司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推荐方案预测的环境状态和相应条件作出，若项目实施或运

行后，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，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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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物排放标准，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，

你公司有义务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新要求或发生明显影响环境质量

的新情况，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，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

理要求。

六、请忠县忠州街道办事处和忠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

法支队负责该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

忠县生态环境局（盖章）

2024 年 11 月 28 日

抄  送：忠县忠州街道办事处，忠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，

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。


		2024-11-28T15:25:28+0800




